
工商管理学院推荐2015届毕业生免试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复试方案

 根据《江西财经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工作办法》的有关要求，同时充分考虑到学院学科的发展，经研究决定，我院推荐2015届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复试方案如下：
一、组织领导
学院成立推荐2015届优秀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推免工作组。
1、学院推免工作小组（综合面试）成员名单
组  长：胡宇辰（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副组长：熊绍辉（工商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

成  员：胡海波（工商管理学院分管研究生工作副院长）

        刘浩华  （工商管理学院分管本科教学副院长）

        黄雨虹（工商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邹艳芬（工商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导师代表）

李  敏（工商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主任，导师代表）

陆淳鸿（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主任，导师代表）

吴  群（工商管理学院物流管理系主任）

杨婉琪（工商管理学院分团委书记）

    秘  书：杨  燕（工商管理学院研工办主任）

            尹朝华（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辅导员）

2、推免工作专业面试小组成员名单

组长 ：胡宇辰
成 员：胡海波、刘浩华、陈明 、邹艳芬、李敏、

陆淳鸿、吴群

二、工作进程安排

1、候选人产生：严格按照《江西财经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工作办法》等有关文件精神，通知到2011级工商管理学院每个同学，组织符合条件的学生积极申请。2014年9月10日前完成候选人的申报工作。
2、候选人的资格初审
由学院推免工作组对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核，包括成绩的审核、加分项目的审核等。2014年9月12日前完成候选人的资格初审工作并报教务处、学工处审核。
3、公示初审名单
学院推免工作小组对申请者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并经教务处、学工处复审认定（教务处负责成绩的认定，学工处负责附加分的认定），按照基础成绩高低对符合要求者进行排序，根据可推荐候选人数确定候选人名单，在学院对推荐候选人名单进行公示。基础成绩计算方法为：
基础成绩=课程加权平均成绩+附加分
公示初审名单，时间：9月14日至9月15日，公示期结束后不再受理申诉请求。
4、综合面试
时间：2014年9月16日下午2点20分开始；
地点：北区综合楼7楼718小会议室。
学生候场地点：工商管理学院企管系办公室（北综712）
5、确定拟推荐名单，报送研究生院。

时间：9月18日至9月19日 

6、 专业面试
时间：10月10日至16日。根据学院以外校内专业及外校申请我院专业的情况而定，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地点：北区综合楼7楼718小会议室
学生候场地点：工商管理学院企管系办公室（北综712）
7、 确定拟接收名单，报送研究生院。

时间：10月16日前
三 、复试程序和要求
（1）推免申请者经资格审查通过后，由工作小组根据学校下发指标和要求确定推免候选人进入复试（综合面试），重点考察专业基础、问题解决、创新思维等，面试总分为100分。
（2）推免候选人面试前现场抽签，并按抽签序号从小到大依次面试，等待者不能离开候场地点，面试结束后必须离开现场，不得回到候场地点。
（3）面试时，推免候选人先作2-3分钟自我介绍，内容包括学习表现、成绩荣誉、学术基础、自我评价等方面。
（4）推免候选人现场抽取1个问答作题（每人可有一次重新抽题机会，但第二次抽题不能更改），同时回答现场专家的1-2个提问。
（5）工作小组专家根据答题情况对推免候选人进行评分（评分表见附件），专家评分的算术平均数即为推免候选人面试成绩。推免候选人综合成绩=基础成绩×80%+面试成绩×20%。
（6）面试过程严格控制时间，自我介绍超过3分钟、每道题目回答超过3分钟将被打断，不得继续。
（7）推免候选人按综合成绩高低在本专业内（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国际市场营销）或创业实验班内（单独限1个名额）排名，排名第一的学生优先享有推免研究生资格。剩余所有学生（创业实验班学生除外）再依次从高到低确定拟推免研究生资格，报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审核。
（8）学院推荐候选人名单确定后将按学校统一要求（9月18日至22日）公示，接受监督。
四、其他补充事项
如有学生放弃推免研究生资格出现空缺，则自动按照综合成绩高低顺次递补。但放弃者必须在学校规定时间内（即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现场确认截止时间前三天）提出书面申请，经学院审核后报送校推免工作小组办公室批准，否则不得参加当年就业派遣，不能获得就业报到证。
五、学院确定推荐候选人名单，报送研究生院，学校将统一公示拟推荐名单。
六、接收推免生
以研究生院公布接收时间为准，根据报名情况，对申请推免本科学院以外校内专业学生、外校申请我校专业推免生由推免工作专业面试小组进行专业面试，确定拟接收名单。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2014年9月6日

